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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运行费用管理办法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以下简称“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是由企业申请设立、

出资建设并引入高校研究生导师指导下的研究生团队开展技术研发的机构，是规模企业

与高校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创新实践基地。为保

障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日常运行，江苏省教育厅为各省级企业工作站配套相应的

运行经费，为规范运行经费的管理，现对我校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运行经费的使用规定如

下： 

一、经费分配 

运行经费采取校、学院和建站负责人 3 级管理，分配比例为校研究生部 10%，学院

10%，建站负责人 80%，校研究生部负责经费的分解和下拨。学院经费下拨至各学院研究

生业务费，主要用于维持各学院对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管理；建站负责人的经费将直接

下拨至相关人员的研究生指导费账号。 

二、经费使用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运行经费应根据各工作站运行实际需要据实报销，其使用程序按

照研究生业务费和研究生指导费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各学院和建站负责人应严格审核，

切实保证经费的规范使用。 

经费使用范围：资料费（相关的打印、复印费，图书等文献资料的购置费），消耗

材料费，会议费、必需的调研差旅费，与企业相关的论文、著作出版费及成果鉴定费等。

资助经费不得用于购置设备及项目无关的开支。 

研究生部 

2012 年 10 月 18 日 


